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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。 

 

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

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，并于 2022年 1月 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会议。应到董事 7人，实际出

席董事 7人，占应到董事人数的 100%，没有董事委托他人出席会议，董事何伟成、郑崖民以现场方式出席，

董事长陆宏达，副董事长兰佳，独立董事杨格、冀志斌、王路以通讯方式出席。本次会议由陆宏达董事长

主持，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。本次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有效。经会议讨论，通过以下议案： 

1.以 5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《关于共同投资设立广州智度宇宙技术有限公司暨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。 

为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不断完善公司在元宇宙领域布局，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

光电器”、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与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度股份”证券简称：智度股

份，证券代码：000676）、智度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度集团”）于 2022 年 1 月 16日共同签署了

《关于建立广州智度宇宙技术有限公司的合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合资协议”）。各方本着自愿、平等、

互利、守信原则，以共同发展和长期紧密合作为目标，经友好协商，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广州智度宇宙

技术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下简称“合资公司”，最终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），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2,000

万元，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，公司、智度股份、智度集团分别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比例为 10%、48%、42%。 

智度集团、智度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0,504,745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9.9978%，

是公司第一大股东；智度股份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3,846,999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1.50%；智度集团是公

司的间接控股股东。公司董事长陆宏达先生、副董事长兰佳先生同时也分别是智度股份的董事长和副董事

长。因此，智度集团、智度股份为公司关联方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陆宏达先生、兰佳先生为公司关

联董事，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

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，不构成重组上市。 

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于共同

投资设立广州智度宇宙技术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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